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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董孟妤  分機 2405 

案由：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函請修正「臺

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第六條條文案，

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都發局一一０年六月三十日北市都授新字第一一０

六０一三二七五號函略以： 

  (一)本府為實施本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於九十

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臺北市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歷經二次

修正在案。 

(二)本辦法第六條有關申請案每案補助額度不得逾新

臺幣一千萬元之規定，係九十八年增訂，迄今已

逾十一年未修正。為反映營建成本提升及符合以

整建或維護方式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實務上需要，

爰擬具本辦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本辦法第六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參考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之臺北市營造工程物

價指數表內之總指數，九十八年年指數為九七點

七一，一一０年四月指數為一一八點五一，增幅

約二成，爰將申請案每案補助額度上限修正為新

臺幣一千二百萬元。 

      2、考量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維或策略地區」，有

其政策推動需求，將位於本府公告「整建住宅、

整維或策略地區」之申請案每案補助額度上限修

正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另為增加實務執行之

彈性，增訂如經本府公告認定有提高補助金額需

求者，得酌予提高補助金額，最高以核准補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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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總經費之百分之九十為限，且無補助額度之限

制。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

容之必要者。」尚無不合，本科除新增修正現行條文

第七條，將現行條文第十條第一項後段之申請展期

規定移列第七條第三項；新增修正條文第八條，刪除

機關簡稱；新增修正條文第十條，依行政院九十八年

四月二十八日院臺建字第０九八００二ㄧ一八０號

函及法務部一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制字第一０六

０二五０四七五０號書函，修正廢止原核准補助處

分及刪除移送強制執行之相關規定，其餘就修正條

文及說明欄內容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另有關本辦法前次修正經行政院以一０九年三月二

日院臺建字第一０九０００四四五六號函同意備查

所提「本辦法第四條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尚未配合都

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意旨修正，請臺

北市政府儘速檢討修正，續依該條例第二十三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明定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之

具體認定方式，並經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發布實施」之意見，經電洽都發局(都市更新

處)，說明如下： 

(一)依現行實務作法係先提出經費補助申請案，就同意

補助之案件，統一由本府依本辦法第四條但書規定，

就該申請案之整建或維護範圍進行公告劃定，目前

實務上尚未有依本辦法第四條本文及其各款規定辦

理劃定更新單元之案件。又行政院前開意見係針對

本辦法第四條本文及其各款規定所提出，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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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都市更新條例於一０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時，原

第十一規定條次變更為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並增訂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因一０四年起迄今均無依本

辦法提出申請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單元劃定之案件，

尚無法彙整實際案例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明定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之具體認

定方式。且第四條本文及各款規定縱未修正亦不影

響目前實務運作已如前述，考量本次修法有關補助

金額上限規定之修正有實務執行上之迫切需求，建

請同意第四條不列入本次修正，俟日後累積一定實

際案例後再行研議修正。 

  四、檢附都發局修正本辦法第六條條文與本科修正條文

對照表、現行條文及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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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修正「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第六條條文草案及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

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說明 

第六條    實施者依

本辦法申請經

費補助時，應

依附表所列補

助項目擬具都

市更新整建維

護申請補助計

畫書，於公告

申請期間內提

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但

具政策性或急

迫性之案件，

報經本府核准

者，不在此限。 

          前項每案

第六條    實施者依

本辦法申請經

費補助時，應

依附表所列補

助項目擬具都

市更新整建維

護申請補助計

畫書，於公告

申請期間內提

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但

具政策性或急

迫性之案件，

報經本府核准

者，不在此限。 

          前項每案

第六條    實施者依

本辦法申請經

費補助時，應

依附表所列補

助項目擬具都

市更新整建維

護申請補助計

畫書，於公告

申請期間內提

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但

具政策性或急

迫性之案件，

報經本府核准

者，不在此限。 

           前項每案

一、修正第二項規

定，說明如下： 

(一)考量本府自九

十八年修正本

條增訂補助金

額上限新臺幣

一 千 萬 元 以

來，迄今已逾

十一年未作修

正，且自一０

四年起迄今均

無申請案件，

爰參考臺北市

政府主計處一

一０年四月公

布之臺北市營

條文及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其中，

都發局修正條文第

二項但書規定：「但

經本府認定有提高

補助金額需要者，

得另公告最高酌予

提高至百分之九

十，並取消補助額

度限制。」經洽該

局(都市更新處)確

認，作業程序係針

對依本辦法第五條

公告之「整建住宅、

整建或維護策略地

區」範圍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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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不

得逾核准補助

項目總經費百

分之五十，並

以新臺幣（以

下同)一千二

百萬元為上

限。但位於本

府公告整建住

宅、整建或維

護策略地區，

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不得逾核

准補助項

目總經費

百分之七

十五，並

以一千五

百萬元為

補助金額，以

不逾核准補助

項目總經費百

分之五十及新

臺幣一千二百

萬元為限。位

於本府公告整

建住宅、整建

或維護策略地

區，以不逾核

准補助項目總

經費百分之七

十五及新臺幣

一千五百萬元

為限，但經本

府認定有提高

補助金額需要

者，得另公告

最高酌予提高

至百分之九

補助金額，以

不逾核准補助

項目總經費百

分之五十為

限。但位於本

府公告整建住

宅、整建或維

護策略地區，

得酌予提高至

百分之七十

五，其補助額

度均不得逾新

臺幣一千萬

元。 

     補助金額

如符合政府採

購法第四條規

定，應依政府

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造工程物價指

數表內之總指

數，九十八年

年指數為九七

點七一，一一

０年四月指數

為一一八點五

一，增幅約二

成，修正條文

前段原則上每

案補助額度上

限為新臺幣一

千二百萬元。 

(二)另考量本府公

告「整建住宅、

整維或策略地

區」有其政策

推動需求，爰

修正後段位於

本府公告「整

如簽奉本府核可，

「認定」有提高補

助需求時，再依第

六條第二項但書另

行「公告」其補助

比例(最高得酌予

提高至百分之九

十)；又如按本局修

正之第二項第二款

「經本府公告認定

有提高補助金額需

要者」一節，將使

該局得逕依本辦法

第五條簽辦「公告」

提高，可增加作業

彈性，爰該局(都市

更新處)亦同意該

節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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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二、經本府公

告認定有

提高補助

金額需要

者，得酌

予提高，

不受前款

規定金額

之限制。

但提高上

限以核准

補助項目

總經費百

分之九十

為限。 

            補助金額

如符合政府採

購法第四條規

定，應依政府

十，並取消補

助額度限制。 

            補助金額

如符合政府採

購法第四條規

定，應依政府

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建住宅、整維

或策略地區」

之補助額度上

限為新臺幣一

千五百萬元，

另為增加實務

執行之彈性，

並增訂但書，

規定如經本府

公告認定有提

高補助金額需

求者，得另公

告最高酌予提

高補助金額，

惟最高以核准

補助項目總經

費之百分之九

十為限，並取

消補助額度限

制且無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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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額度之限制。 

二、文字及標點符

號 酌 予 修 正

(三)其餘內容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二、第一項及第三

項未修正。 

第七條    依前條規

定申請經費補

助，應經臺北

市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

會視當年年度              

計畫補助額度

及個案對於居

住環境改善之

貢獻度進行審

議，並由本府

核准補助項目

 第七條    依前條規

定申請經費補

助，應經臺北

市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

會視當年年度              

計畫補助額度

及個案對於居

住環境改善之

貢獻度酌予補

助，並由本府

核准補助項目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

酌作文字修正。 

二、因申請展期亦為

實施者申請本府

核准程序之一

環，爰將現行條

文第十條第一項

後段規定修正移

列至第三項，並

參考第八條第三

項之體例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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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額度。 

            實施者應

於本府公告劃

定整建或維護

更新地區之日

起三個月內，

依都市更新              

條例規定取得

同意比例並擬

具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申請

本府核定。 

            因故未能

於前項期限內

向本府申請核

定者，得敘明

理由申請展

期；展期之期

間不得逾三個

月，並以一次

及額度。 

            實施者應

於本府公告劃

定整建或維護

更新地區之日

起三個月內，

依都市更新              

條例規定取得

同意比例並擬

具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申請

本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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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第八條    本府核准

之經費補助，

分二期撥款，

由實施者檢具

下列文件，向

臺北市都市更

新處提出申

請： 

       一、第一期撥

款：都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經 本 府

核 定 後

六 十 日

內，應出

具領據，

並 檢 附

申請書、

 第八條    申請補助

規劃設計及實

施經費，分二

期撥款，由實

施者檢具下列

文件，向臺北      

市都市更新處

（以下簡稱更

新處）提出申

請： 

       一、第一期撥

款：都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經 本 府

核 定 後

六 十 日

內，應出

具領據，

 一、本條係明定本府

核准補助經費之

撥款事宜，爰配

合前二條用語，

將「申請補助規

劃設計及實施經

費」修正為「本府

核准之經費補

助」，另以下條文

並無「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爰刪

除第一項之機關

簡稱。 

二、按第四項後段規

範內容，包含未

依限申請（第三

項)或申請後未

依限補正（第四

項前段)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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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定函、核

定 事 業

計 畫 書

圖、統一

發票（收

據）或合

格 之 原

始憑證，

申 請 核

撥 補 助

經 費 百

分 之 三

十。 

       二、第二期撥

款：於工

程 竣 工

並 查 驗

並 檢 附

申請書、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定函、核

定 事 業

計 畫 書

圖、統一

發票（收

據）或合

格 之 原

始憑證，

申 請 核

撥 補 助

經 費 百

分 之 三

十。 

       二、第二期撥

款：於工

規定，爰修正增

訂於第五項，並

配合所逾期限之

規定順序酌修文

字。 

三、其餘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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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後

六 十 日

內，應出

具領據，

並 檢 附

申請書、

竣 工 書

圖、更新

成 果 報

告、統一

發票（收

據）或合

格 之 原

始憑證，

申 請 核

撥 剩 餘

補 助 經

費。 

            前項應檢

附之文件除統

程 竣 工

並 查 驗

通 過 後

六 十 日

內，應出

具領據，

並 檢 附

申請書、

竣 工 書

圖、更新

成 果 報

告、統一

發票（收

據）或合

格 之 原

始憑證，

申 請 核

撥 剩 餘

補 助 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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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票（收據）

及合格之原始

憑證外，得以

影本代之。 

            因故未能

於第一項期限

內提出申請

者，得敘明理

由申請展期；

展期之期限不

得逾三十日，

並以一次為

限。 

           第一項之

申請文件如有

欠缺，本府應

以書面敘明補

正事項通知實

施者補正，第

一次補正期限

            前項應檢

附之文件除統

一發票（收據）

及合格之原始

憑證外，得以

影本代之。 

            因故未能

於第一項期限

內提出申請

者，得敘明理

由申請展期；

展期不得逾三              

十日，並以一

次為限。 

           第一項之

申請文件如有

欠缺，本府應

以書面敘明補

正事項通知實

施者補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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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十日，第

二次補正期限

為十四日，補

正次數以二次

為限。 

    未依第三

項規定申請展

期、經展期後

未於期限內提

出申請，或經

本府依前項規

定第二次通知

限期補正，逾

期未補正者，

本府得駁回其

申請。 

一次補正期限

為三十日，第

二次補正期限

為十四日，補

正次數以二次

為限。經第二

次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

正或未依前項

申請展期或經

展期後已到期

而未提出申請

者，本府得駁

回其申請。 

第十條    依本辦法

申請之補助案

件，實施者未

依第七條第二

 第十條    依本辦法

申請之補助案

件，實施者未

依第七條第二

 

 

 

一、第一項之修正，說

明如下： 

（一)現行條文第一

項後段規定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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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或第三項規

定辦理者，本

府得廢止原核

准補助處分。 

            實施者未

依核定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實

施時，本府得

廢止原核准補

助處分，並請

求返還已撥付

之全部或一部

補助費用。 

           有前項情

事者，本府得

於廢止原核准

補助處分之日

起五年內，不

受理實施者依

本辦法提出之

項規定之期限

辦理者，本    

府得廢止其補

助核准。因故

未能於期限內

向本府申請核

准者，得敘明

理由申請展

期，展期之期

間不得逾三個

月，且以一次

為限。 

            實施者未

依核定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實

施時，本府得

要求改善或予

以追繳補助              

費用。 

            前項補助

列為修正條文

第七條第三

項，爰予以刪

除。 

（二)因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規定

移列第七條第

三項，針對實

施者未依限將

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申請本府

核定，本府得

廢止原核准補

助處分者，包

括第七條第二

項、第三項所

定情形，爰修

正第一項前段

規定。 

二、行政院九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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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費用經作成處

分限期繳還仍

不繳還者，由

本府移送強制

執行，並於              

廢止補助核准

後五年內不受

理其申請。 

四月二十八日院

臺建字第０九八

００二ㄧ一八０

號函略以：「……

按本辦法第十條

第二項有關實施

者未依核定都市

更新計畫實施

時，並無關於『廢

止補助核准』之

規定，則第三項

有關『廢止補助

核准』後五年內

不受理其申請，

其時點究應如何

起算？似有疑

義……。」爰參考

「臺北市協助民

間推動都市更新

事業經費補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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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九條之立

法體例，修正

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二十七條第

四項規定：「前項

行政處分未確定

前，不得移送行

政執行。」參照法

務部一０六年三

月二十三日法制

字第一０六０二

五０四七五０號

書函略以：「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七條規定於一

百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公

布，……考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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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或有對前開

命返還之處分不

服而提起行政救              

濟之情形，為避

免行政機關於上

開處分未確定

前，即移送行政

執行，惟行政處

分因救濟而被撤

銷，致受益人權

益遭受損害，並

增訂第四項規

定：『前項行政處

分未確定前，不

得移送行政執

行。』以保障受益

人權益……。查

本條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應繳還

之補助款，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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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作成書面

行政處分限期追

繳，屆期仍不繳

還者，依法移送

行政執行。』與上

開修正通過後之

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二十七條第四

項規定實有未

合，建請修正。」

查現行條文第三

項所定催繳後得

逕付行政執行一

節，與上開法務

部函釋案例之規

定文字相類，而

與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二十七條第

四項規定未合，

爰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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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本府依第一項

規定廢止原核准

補助處分後是否

請求返還已撥付

之全部或一部補

助費用一節，依

第八條規定，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

經本府核定後，

實施者始得申請

核撥補助經費，

故本府依第一項

規定廢止原核准

補助處分時，本

府尚未撥付補助

經費，尚無請求

返還之問題。另

經電洽都發局

（都市更新處)

表示，現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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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未依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之

期限辦理而遭本

府廢止原核准補

助處分之情形，

考量其未能依限

報核之原因眾

多，可責性與未

依核定之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實施

相比尚有差異，

仍有補助實施者

鼓勵其報核事業

計畫之必要，故

並未列入第三項

規定適用範圍，

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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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異動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8日臺北市政府(108)府法綜字第

1086046925號令修正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  三  條    都市更新事業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辦理者，其實施者應符合

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第六款及第二十六條規定。 

前項之實施者，得由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成立之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或依有關法規規定設立之團體或專業機構

擔任。 

第  四  條    臺北市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但經本府劃定應實施整建或維護之更新地區者，

不在此限： 

              一、都市更新單元部分劃分為重建區段，其餘劃分為整建

或維護區段者，其都市更新單元為一次更新完成，且

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有關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之規定者。 

              二、都市更新單元全部劃分為整建或維護區段者，至少應

為一幢建築物。 

第  五  條    本府為辦理補助整建或維護都市更新規劃設計及實施經

費，於每年度開始時，應定期公告當年度計畫補助額度、

受理申請期間、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及相關事項。 

第  六  條    實施者依本辦法申請經費補助時，應依附表所列補助項目

擬具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申請補助計畫書，於公告申請期間

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具政策性或急迫性之案

件，報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前項每案補助金額，以不逾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百分之五

十為限。但位於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建或維護策略地

區，得酌予提高至百分之七十五，其補助額度均不得逾新

臺幣一千萬元。 

              補助金額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應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經費補助，應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視當年年度計畫補助額度及個案對於居住環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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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貢獻度酌予補助，並由本府核准補助項目及額度。 

              實施者應於本府公告劃定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之日起三個

月內，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取得同意比例並擬具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申請本府核准。 

第  八  條    申請補助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分二期撥款，由實施者檢

具下列文件，向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更新處）提

出申請： 

              一、第一期撥款：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六十日

內，應出具領據，並檢附申請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核定函、核定事業計畫書圖、統一發票（收據）或合

格之原始憑證，申請核撥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二、第二期撥款：於工程竣工並查驗通過後六十日內，應

出具領據，並檢附申請書、竣工書圖、更新成果報

告、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憑證，申請核撥

剩餘補助經費。 

              前項應檢附之文件除統一發票（收據）及合格之原始憑證

外，得以影本代之。 

              因故未能於第一項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

期；展期不得逾三十日，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之申請文件如有欠缺，本府應以書面敘明補正事項

通知實施者補正，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

期限為十四日，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經第二次通知限期

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前項申請展期或經展期後已到期

而未提出申請者，本府得駁回其申請。 

第  九  條    同一建築基地有數幢或數棟建築物，其中部分建築物辦理

整建或維護時，得以相同地號標明部分建築物名稱分別申

請補助。 

              同一申請案，已申請獲准本辦法以外之補助者，其重複補

助項目應予扣除。 

第  十  條    依本辦法申請之補助案件，實施者未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之期限辦理者，本府得廢止其補助核准。因故未能於期限

內向本府申請核准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間

不得逾三個月，且以一次為限。 

              實施者未依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時，本府得要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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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或予以追繳補助費用。 

              前項補助費用經作成處分限期繳還仍不繳還者，由本府移

送強制執行，並於廢止補助核准後五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第 十一 條    依本辦法接受補助實施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之建築物，其

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除因天然災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經

本府同意外，不得於本府第二期補助款核准函送達之日起

五年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及於日後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支應。 

              依本辦法補助之總經費，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年度預算

額度為限，不足部分得移至下年度辦理或不再受理申請，

並由本府公告之。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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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都市更新事業之整建或維護補助項目表  

類別 評估指標 補助項目 備註 

一、建

築物外

部  

公共安全 

1.防火間隔或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2.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申請騎樓整

平補助項目

時，至少以

一完整街廓

（路段）為

原則。  

環境景觀 

1.無遮簷人行道植栽綠美化工程。  

2.無遮簷人行道舖面工程。   

3.無遮簷人行道街道家具設施。  

  

其他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通過並經本府核定者。  

  

二、建

築物本

體及內

部  

公共安全 

1.供公眾使用之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

備。  

 2.供公眾使用之無障礙設施。  

3.耐震結構補強工程。  

  

環境景觀 

1.公共走道或樓梯修繕工程。  

2.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修繕工程。  

3.陽臺或露臺綠美化工程。  

4.屋頂平臺綠美化工程。  

5.建築物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外

牆清洗、鐵窗拆除等工程）。  

6.建築物外部門窗修繕工程。  

7.舊有違章建築拆除工程。  

建築物外部

門窗修繕工

程，至少以

一幢建築物

為原則。  

其他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通過並經本府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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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法

規影響評估報告 

壹、法規必要性評估 

一、背景 

    本府為實施本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於九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訂

定發布「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歷經二次

修正在案。 

    考量本辦法自九十八年修正第六條增訂補助額度上限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來，迄今已逾十一年未作修正，且自一０四年起迄今均無申請案件，為反

映營建成本提升及符合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實務上需要，

第六條條文確有修正之必要。 

    參考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之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表內之總指數，

九十八年年指數為九七點七一，一一０年四月指數為一一八點五一(註：一

一０年五月已達一二０點九二)，增幅約二成，爰將申請案每案補助額度上

限修正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另考量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維或策略地

區」，有其政策推動需求，爰將位於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維或策略地區」

之申請案每案補助額度上限修正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另為增加實務執

行之彈性，增訂如經本府公告認定有提高補助金額需求者，得酌予提高補助

金額，最高以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之百分之九十為限，且無補助額度之限制。 

二、政策目的 

    反映營建成本提升，促進本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務推動，並有助達成

保障民眾權益、簡化行政程序、改善居住環境及本市市容觀瞻等目的。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次修法調整第六條補助金額，係為執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務，協助

老舊建築物提升使用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無法用另訂相關

計畫的方式來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爰無其他替代方案。 

參、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次修法受影響對象包含欲申請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案之實施者、

受委託之規劃設計單位或建築師及機關。茲就修正條文，評估影響說明如下： 

一、對實施者產生有利之影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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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案補助額度上限修正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可鼓勵提高實

施者申請之意願，加速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之推動。 

（二） 位於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維或策略地區」之每案補助額度上

限修正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提供更高的補助額度，將可協助

弱勢整建住宅居民改善建物既有問題、更新重要景觀軸帶都市

景觀，並提升周鄰環境價值與創造地方動能。 

（三） 增訂位於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維或策略地區」之申請案，如

經本府公告認定有提高補助金額需求者，得酌予提高補助金額，

最高以核准補助項目總經費之百分之九十為限，且無補助額度

之限制，有助於該地區推行政策目標之需求。 

二、對主管機關有利之影響如下： 

（一） 每案補助額度上限修正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可提高實施者

申請誘因，有助於機關預估申請案量之提升。 

（二） 位於本府公告「整建住宅、整維或策略地區」之每案補助額度

上限修正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並增訂如經本府公告認定有

提高補助金額需求者，得酌予提高補助金額，最高以核准補助

項目總經費之百分之九十為限，且無補助額度之限制，有助於

機關政策目標之達成。 

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守法成本： 

    本辦法修正將對於「保障民眾權益」、「增進公共利益」等面向，有明

顯提升，規定明確化讓市民申請補助有所依循，因此沒有增加民眾守法之

成本。 

二、主管機關執法成本： 

    依主管機關目前執行情形，暫不需增加員額，且成本無增減。 

三、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 

    本辦法的修正預期效益可擴及全體市民，提升民間辦理都市更新整建

維護之執行成效、改善重要景觀軸帶的都市面貌，並且提高民間投入都市

更新整建維護之意願。 

伍、公開諮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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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無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 

二、本府已於一一０年六月八日預告「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

法」第六條修正草案，並於本府公報一一０年第一百零八期刊登預告

內容，自一一０年六月十五日起預告修正草案七日，於一一０年六月

二十一日預告終止，預告期滿無人提出意見。 

 


